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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全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和矿业权交易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自查情况的通报

各市、县（区），宁东管委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权交

易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自“两权”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全区 27 个市、县（区）

和宁东管委会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自治区纪委监委关

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权交易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简称“两权”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落实政府主体责任，以及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政管理责任，聚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和矿业权交易领域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共享、交易不规范、监管

不到位、改革不彻底等突出问题，全面深入开展自查，顺利完成

了“发现问题阶段”各项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全区共自查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 2248 宗（挂牌出让 1956 宗、协议出让 292

宗）。其中，银川市 694 宗、石嘴山市 199 宗、吴忠市 629 宗、

固原市 332 宗、中卫市 394 宗。发现 924 宗项目存在 1073 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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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其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集体决策机制不完善，决策

过程不透明问题 138 个；供地方式不符合相关规定问题 7 个；土

地出让公告内容有违公平公正原则，违规设置排他性竞买条件问

题 16 个；不及时签订出让合同问题 696 个；其他类问题 216 个。

（二）矿产资源交易领域。全区共自查矿业权交易项目 114

宗（挂牌出让 108 宗、协议出让 6 宗），包括采矿权 110 宗、探

矿权 4 宗。其中，自然资源厅 11 宗（探矿权 4宗、采矿权 7宗）、

石嘴山市 2 宗、吴忠市 2 宗、中卫市 1 宗、贺兰县 1 宗、中宁县

11 宗、海原县 1 宗、盐池县 34 宗、同心县 18 宗、红寺堡区 9

宗、青铜峡市 7 宗、原州区 5 宗、西吉县 9 宗、泾源县 2 宗、彭

阳县 1 宗。发现 86 宗项目存在 194 个问题，其中，手续不齐全，

信息公开不充分问题 90 个；缩小竞买人报名范围问题 30 个；其

他类问题 74 个。

二、存在问题

在全区各级“两权”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共同努力下，

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从自查工作组织情况和发现

问题中暴露出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个别市、县（区）“两权”专项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对自查工作重视程度不够高，工作要求把握不准，工

作力度不够大，县级自查和市级督导检查未按规定时限完成。落

实自查工作要求不严格，未按照《自查工作指南》深入细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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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吴忠市、固原市在自查中存在项目遗漏，问题定性不准，

工作进展缓慢。石嘴山市、中卫市“两权”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开展所辖县（市、区）督导检查

工作不及时，监督指导作用发挥不明显。

二是执行规定不严。自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充分反映出个别

市、县（区）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相关政策法规

不严格，如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石嘴山市鹏盛化

工有限公司等企业项目用地，中卫市、石嘴山市存在现状挂牌问

题；银川建发地产有限公司、宁夏高铁城市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

企业项目用地，银川市、吴忠市在挂牌出让中存在设置附加条件

问题；固原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用地，固原市在挂牌出

让中存在挂牌起始价低于评估价问题；永宁县、同心县未及时督

促宁夏绿悦乐享置业有限公司、宁夏荣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企业按合同约定时限缴纳出让金；西吉县、盐池县、永宁县、宁

东管委会、平罗县等地存在未及时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等问题。

三是业务能力不强。个别市、县（区）负责土地和矿业权出

让的工作人员对相关规定理解不准确。如银川开发区宏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宁夏中房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用地，银川

市在协议出让中缺少自然资源、财政部门资产处置文件；吴忠市

未将宁夏骏兴顺物流有限公司项目用地和马燕霞个人用地纳入旧

改或低效用地再开发，在不满足变更用途条件的情况下，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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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变更为商服用地；原州区寨科乡中川村建筑用白云岩二矿矿

区范围坐标与储量核实报告坐标不一致。相关工作人员责任心不

强、工作不细致，灵武市、青铜峡市等地存在项目审批资料时间

逻辑顺序错误；红寺堡区、中宁县等地存在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

案、矿区范围核查表等资料未盖章，出让收益缴款票据资料缺失

等问题。

三、工作要求

下一步，“两权”专项治理将进入问题整改和完善制度阶段，

各市、县（区），宁东管委会“两权”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要坚

持问题、目标、效果三个导向，严格责任落实，强化工作措施，

加大整改力度，确保“两权”专项治理取得扎实成效。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各市、县（区），宁东管委会“两

权”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要将学习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

代会精神与深入推进“两权”专项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

认识抓好“两权”专项治理自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重要性，严

格落实自治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部署要求，直面

问题不回避、解决问题不敷衍，以有过必改、有错必纠的态度，

全力抓好“调查处置阶段”各项工作，推进专项治理深入深化。

（二）严格抓好问题整改。各市、县（区），宁东管委会“两

权”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要依据《全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和矿业权交易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发现问题整改标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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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整改措施，加大整改力度，按照县报市、市报自治区的顺序，

定期逐级上报整改进展情况。五市“两权”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要加强对所辖县（市、区）整改工作的督导检查，及时组织验

收销号，确保问题整改符合标准要求，按时保质完成。

（三）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各市、县（区），宁东管委会“两

权”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要以此次“两权”专项治理工作为契

机，举一反三，以案为鉴，坚持“立行立改”和“长效长治”相

结合，进一步完善土地和矿业权出让领域集体决策、交易程序、

信息公开、资格审查等方面制度机制，扎牢制度“笼子”，提高管

理效能，清除腐败滋生土壤，不断巩固深化“两权”专项治理工

作成果，带动政风行风和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自治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权交易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代章）
2022 年 9 月 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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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8 日印发


